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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講 提醒高階層人士的比喻 
 

一． 好撒瑪利亞人的榜樣（路十 25-37） 

 

律法書-摩西五經 

比喻的緣由：律法師試探耶穌 

1. 如何得永生 

猶太人的認識：永生 = 遵行律法 

另外的經文也有記載這個問題（“有錢的人難進天國”太十九 16；可十 17；路十八 18） 

2. 遵行最大的誡命 

“你要全心、全性、全力、全意愛主你的 神”（申六 5） 

“要愛鄰舍如同自己” （利十九 18） 

3. 鄰舍是誰？ 

猶太人的認識：同種族、同信仰的人；不幫助和接受外邦人 

撒瑪利亞人：B.C.721 年被亞述人虜去爲奴，收到外族文化影響、生活習慣與猶太人不同 

      耶穌的回答： 

1. 指出誰是我的鄰舍 

2. 該如何愛自己的鄰舍 

“憐憫 eleos”是立約的用詞（創二十一 23亞伯拉罕與亞比米勒立約） 

慈愛的原文-憐憫、其含義包括忠誠的愛 

 

内容 猶太人的觀念 耶穌的回答 

如何得永生 遵行律法 要去實行 

面對實際挑戰 祭司、利未人遵守律法和潔净的禮儀 撒瑪利亞人動了慈心來幫助 

誰是鄰舍？ 同種族、同信仰的人，注重是“誰” 以實際的行動來定義，注重是“做” 

得永生的方式 全心-心思；全性-情感；全力-力氣或能力；

全意-心志/意志，使用這樣的愛，愛上帝、自

己和鄰舍 

永生是按照天國的道理、而按照不是律

法，暗示人不能守全律法 

 

3. 聖與俗的極端對照 

 

對比 祭司和利未人 撒瑪利亞人 

職務 宗教領袖，聖職人員 世俗，被猶太人瞧不起、排斥 

心態 自大 慈心 

遵行律法 口頭上、神學理論上 實際行動上 

愛 愛上帝和自己 愛鄰舍、甚至仇敵（太五 44） 

行爲情操 “俗”，沒有行出高尚的行爲 “聖”，行爲高尚 

結論 猶太人有義務愛“鄰舍” 被上帝所認可和喜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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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． 公義和憐憫的次序（太十八 23-35） 

 

比喻内容的取材：不是出自于猶太人、來自於外邦人（太十八 25） 

                猶太律法禁止買賣妻子兒女、衹可以做工抵債 

 

比喻的特色：實際性 + 戲劇文學性，爲了加强讀者的印象（“刺和梁木“太七 3） 

“六千萬的銀幣”是誇大的數字，當時的奴工價值 500-2000銀幣 

 

比喻的緣由：面對群體生活中的虧欠（太十八 15-17）、饒恕的原則 

 

耶穌比喻的中心：從被赦免的經驗中學習如何去赦免 

 

主禱文（太六 12）中的“如同”，其含義爲“藉此” 

“免我們的債” = “免我們的罪”，是同義語 

不是要從律法上尋求義，而是從上帝的良善和憐憫中尋求赦免和釋放 

 

僕人不願意赦免的原因： 

1. 衹愛自己，不憐憫同伴（弱勢群體） 

2. 沒有學習體會到被赦免 

 

赦免饒恕的標準：（太十八 15-17；路十七 3-4） 

 

如果對方“懊悔”請求原諒，就要赦免和接納，否則勸告三次無效、不悔改就看爲“外邦人” 

 

猶太人的末世觀：終末審判之時沒有憐憫衹有公義，是上帝審判的寶座 

耶穌的教導：最後審判的時候，上帝還有憐憫“從對別人的憐憫中給予憐憫”，是上帝施恩的寶座 

 

三． 世俗的順序和天國的順序（太二十 1-16） 

“葡萄園”常常被比喻成“以色列” 

比喻的重點： 

如何雇用工人和發放工資，不是講述進天國的順序反過來； 

 

“在後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後了”引自“有錢人難進天國”結論（太十九 16-30；可十 17-31） 

耶穌評論門徒的心態“付出的和得到的是否平衡”，是不正確的 

其經文的含義是：  

1. 上帝給人的超過人所想象的好 

2. 上帝沒有按照人所希望的程度給予 

猶太拉比的觀點： 

天國里誰最大？就好像猶太人的圓圈舞蹈，“第一”也可以説是“最後”， 

“在後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後了”其含義是“平等” 

       

比喻的目的： 

1. 强調上帝以恩典來補足人的缺失，使他們可以和別人一樣，同等的獲得上帝的接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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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恩典不是工價，得救是按照上帝的恩典，不是工價（羅四 4-5，六 23） 

 

五組不同的工人，第一組的抱怨“你卻給他們跟我們一樣的工錢” 

耶穌的回應“因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？”提醒那些有能力的人士，不可以輕看那些不配得到的人 

“嫉妒、紅了眼”原文含義：邪惡的眼光 

上帝憐憫那些不配的人，人不可以用邪惡的眼光看待上帝的作爲 

 

四． 面對天國的邀請（太二十二 1-14；路十四 16-24） 

 

共同的主題：原先邀請的客人拒絕赴宴、主人改邀原先不被考慮的人 

 

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 

王爲兒子擺設婚宴的筵席 一個人擺設筵席 

被邀請的人并不理會（耕田、做買賣、殺了僕人） 被邀請人推辭（買地、試耕牛、結婚） 

王發怒，派兵毀滅他們，邀請路上的人，無論善惡 沒有動怒，找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  

趕出沒有穿著婚筵的禮服的人（惡人） 還有空位，再次邀請凡遇見的 

結論：被召的人多，選上的人少 結論：先前請的那些人，一個也不得嘗我的筵席 

 

  比喻的目的：指正聽衆的言行不一致（路十四 15） 

      比喻的意義： 

1. 馬太福音强調是不可推辭的筵席，因爲主人是國王 

2. 路加福音强調主人和客人之間的關係大於喫喝 

3. 使用諷刺的對比説明世人常常用世俗的價值觀推辭上帝國的邀請 

 

      舊約：先知以上帝在聖山辦筵席來邀請百姓和萬民（賽二十五 6-8） 

   

      推辭意味著“不重視上帝的恩典”，貧窮的人得以進入上帝國，跟隨耶穌的不是有社會地位的人， 

反而是被猶太社會所瞧不起的低階人物；貧窮人放下手中的工作比富有的人更爲困難，因爲願意 

放下就成爲有福的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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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大綱： 

 

NO 内容以及經文 

第一講（07/12/2015） 1. 耶穌比喻的特質 

2. 解釋比喻的原則 

第二講（07/26/2015） 1. 失落的羊（路十五 3-7；太十八 12-14） 

2. 失掉的錢（路十五 8-10） 

3. 浪子和兒子（路十五 11-32） 

第三講（08/09/2015） 1. 好撒馬利亞人（路十 25-37） 

2. 不憐憫同伴的僕人（太十八 23-35） 

3. 葡萄園的工人（太二十 1-16） 

4. 邀赴宴席（太二十二 1-14；路十四 16-24） 

第四講（08/16/2015） 1. 撒種（太十三 1-23；可四 1-20；路八 4-18） 

2. 寡婦和不義的官（路十八 1-8） 

3. 法利賽人和稅吏的禱告（路十八 9-14） 

第五講（08/23/2015） 1. 不義的管家（路十六 1-12） 

2. 財主和拉撒路（路十六 19-31） 

3. 凶惡的園戶（太二十一 33-46；可十二 1-12；路二十 9-19） 

第六講（08/30/2015） 1. 十個童女（太二十五 1-13） 

2. 分銀子（太二十五 14-30；可十三 34；路十九 11-27） 

3. 山羊與綿羊（太二十五 31-46） 

 


